附件1：
供应商须知
一、项目说明
我院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要求，计划申报医疗设备更新及信息化服务改造提升项目为储备项目。
申请方式为：超长期特别国债。
根据发改委“政府投资项目”立项审批要求，需具有工程咨询资格和相应工程咨询机构编制的项目实施方案（可研、概算合并）一份；
计划总投资额约为5500万元；预算金额：2.5万元/项。
实施方案编制及修改时限：7天。
具体工作要求可来院进行面谈，咨询电话：8902063。
二、供应商须提供证明材料
　　1、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　　2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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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同类型业绩。
按以上要求提供相关证件及资料各一份、不可缺项，按顺序装订。

